
设立人力资源(职业中介)服务机构审批流程

填报《设立/人力资源职业介绍机构/申请表》

需提交的书面材料

服务场地面积不少于80㎡以上的固定场所和办公设施（租赁合同、    

       协议证明、房产证及复印件）；

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人民币（验资报告或证明）；

3、公司（单位）法人及三名以上具有专职职业指导资格证书；

4、工商部门提供的企业字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；

5、公司（单位）章程、管理制度及对外公开承诺书。
审核及实地考察
    根据申请公司（单位）报送的相关材料和内容进行核实，到所经营地点进行实地考察，审核人员审核考察后拟审核考察情况报告。

四、办理审批程序
    根据审核考察情况报告的意见，经局领导研究后，办理审批手续，并颁发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。

办结时限

    按照申请机构填报的《设立/人力资源职业介绍服务机构/申请表》及提交的相关书面材料，当日内完成材料的审核并发受理通知单，三日内实地进行考察，根据审核材料和实地考察情况，经局领导研究后，三日内颁发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。

承办单位

      濮阳市人社局人力资源市场科   联系电话：0393——866081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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